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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相关情况的说明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，有关媒体报道，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本公

司”)拟竞购美国 Arbor制药公司（以下简称“Arbor”或“目标公司”）。 

针对上述报道，经本公司自查核实，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况 

2017年 7月 19日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复星实业”）向 Arbor 提交非约束性报价，拟参与竞购 Arbor 部分股权（以下简

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由于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交易仍处于非排他性竞价阶段，因涉及

商业秘密和竞购程序的保密要求，包括复星实业对 Arbor股权的竞价金额在内的竞

标详细条款、目标公司具体运营及财务状况等尚无法披露。 

本次交易方案尚待 Arbor（或其现有股东）从包括复星实业在内的竞购参与方

中选择并接受相关报价条件后、由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；同时，复星实业也将基于

对 Arbor 开展的尽职调查以及对其未来业务发展的全面评估，确定下一步竞购安

排。 

 

二、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

Arbor 成立于 2010 年，总部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，主要从事专科药物

（包括心血管、神经科、儿科、住院科处方药）和仿制药的研发与制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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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交易目的及影响 

如复星实业竞得 Arbor 股权，将有助于夯实并强化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/单

位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团”）药品制造与研发业务，提高本集团药品研发制造能力以

及国际化程度。 

 

四、风险提示 

鉴于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交易仍处于非排他性竞价阶段，且具体交易方案需待

Arbor（或其现有股东）从包括复星实业在内的竞购参与方中选择并接受相关报价

条件后、由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；复星实业也将基于对 Arbor 开展的尽职调查以及

对其未来业务发展的全面评估，确定下一步竞购安排。 

本次交易须以各方签订最终交易协议，并以各方签订的最终交易协议约定为

准。 

如复星实业竞购成功、本次交易各方协商拟订的包括交易金额在内的方案及相

关交易协议确定后，本公司将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香港联合交

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以及《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，提请本公司董事会或/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（如适用）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《证券

时报》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，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

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


